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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会函„2021‟2 号 

 

关于完善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

进一步加强防范电信网络新型 

违法犯罪的通知 

 

市直各单位，各市（区）财政局： 

为完善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贯彻落实中央、

省、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

全面提升会计从业人员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安全意识，最

大限度压缩犯罪空间，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，现将

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 

近年来，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愈演愈烈，严重危害人民群

众的财产安全，成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财产安全的

突出问题。我们要深刻认识当前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形势的严

峻性、复杂性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紧迫感，积极组织开展防范

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，有效减少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

件发生，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。 

二、加大宣传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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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“江门反诈”服务号

的宣传推广工作，充分利用本系统网站、宣传栏、QQ 群、微信

群等载体，确保全体会计从业人员 100%关注，达到“反诈宣传

处处有”、识骗能力全面提高、防骗意识全面加强的目标，在全

市营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浓厚氛围。 

三、加强信息安全保护 

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加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涉财信息保护

工作，做好各类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保密管理，不要随意向

单位以外的机构或个人提供单位账户或负责人、会计人员的信息。

同时，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会计人员信息安全教育，提升会计人

员对单位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意识，确保单位和个人信息不外

泄。 

四、强化内控监督管理 

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内控监督管理工作。一是转变管

理思想，提高对管理会计工作的认识；二是加强工作人员专业素

质，提升专业技能；三是完善管理会计内部控制建设，保证内控

制度的有效执行；四是成立监督小组，公正、透明地执行监督职

责。  

五、鼓励对违法犯罪行为举报 

各部门、单位要教育单位人员遇到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要及时

报案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打击工作，发现线索及时举报（市

反诈中心电话：3260841、3260842）。 



 

- 3 - 

六、工作要求 

为切实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及下属

单位要认真按要求，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反诈工作宣传及开展

相关工作，加强本部门的内控监督管理及财务信息保护，深刻认

识和提高信息采集对会计人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，切实做好会计

人员信息采集等方面工作，并对上述情况进行自查，发现问题及

时进行整改。请市直各单位，各市（区）财政局将有关工作情况

于 4 月底前报送我局。 

市财政局会计科联系人:宋晋中  0750-3501733 

行政政法科联系人:伍茵茵  0750-3507033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门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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